
 

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3 月制 

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

修读辅修专业、辅修学士学位课程申请表 
 
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学期：           学年第    学期 

姓名  二级学院  专业班级  

学号  年级  性别  

联系电话  

本 

学 

期 

申 

请 

修 

读 

课 

程 

课  程  名  称 课程学分 开  课  学  院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主修学院 

审核及 

意见 

教务员审核： 

该生主修专业必修课程考核成绩全部

及格，且在校期间未受纪律处分。 

     是 □     否 □  

该 生 本 学 期 主 修 专 业 课 程 总 计     

门，学分数总计      。 

 

教务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教学院长签名： 

学院公章：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辅修开课 

学院意见 

教务员审核： 

 

该 生 本 学 期 申 请 辅 修 课 程 总 计     

门，学分数总计      。 

   

 教务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意见： 

 

 

 

教学院长签名： 

学院公章：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财务处 

审核 

该生是否已结清相关费用：  是 □    否 □ 

              

 

经办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 

注：1.学生每学期申请修读辅修专业、辅修学士学位课程均需填写此表。 

2.此表一式两份，分别由学生所在学院及辅修专业、辅修学士学位开课学院保管。 

3.除此表外，学生还须提交成绩单（学生所在学院盖章）供开课学院参考。 


